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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现有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不含技工）127794人，中小学教师约占全省教师总量的88.9%
其中有56390名中小学教师分布在镇区及乡村中小学，约占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通过高层次引进、加大自身培养、加强队伍日常管理，12万余名专任教师整体素质有了大幅提升。目前，幼儿园、小学、
初中、高中教师高于《教师法》规定学历的高一级学历比例分别从2011年的58.06%、78.28%、64.86%、2.21%提高到78.20%、92.35%、
82.74%、5.76%，中小学、幼儿园教师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比例从2013年的42.77%提高到58.18%，中小学特级教师、省级学科带头人和省
级骨干教师达到1400多人，比2012年增加22%。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比重从2012年的37%提高到52%，公办本科院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达到35%，“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高端人才实现了零的突破。教师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整体素质明显提升，支撑海南教育内涵发
展、换道超车的能力显著增强，近年来涌现出王金花、曾维奋、卢桂英、颜业岸、李琳娜等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先进教师典型。

乡村完小、教学点教师（即“乡村教师”）21324人，约占中小学教师总数的18.9%

一图读懂海南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百年大计，教
育为本；教育大
计，教师为本。党
的十八大以来，省
委、省政府从战略
和全局高度充分
认识教师工作的
极端重要性，把全
面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和根
本性民生工程切
实抓紧抓好，努力
培养造就党和人
民满意的高素质
专业化创新型教
师队伍，为海南教
育快速发展，推进
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提供人才
支撑。

推进学校岗位设置改革

逐步推行学校岗位设置改革，促进教师队伍从
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优化专业技术岗位设置
结构比例，《海南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
2020年）》明确乡村学校中高级职称岗位比例提高
3%—5%，职称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在教师职称
评审中要求城镇公办学校教师参评一级以上教师，要
有1年以上专职或2年以上兼职在农村学校或薄弱
学校任教经历。近期又调整了省、市县（区）一级学
校、规范化学校高级岗位结构比例，整体上调2%～
5%，化解教师“已评待聘”压力，又激励引导薄弱学校
“争先创优”、提高办学水平。

推行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修订完善了中小学教师水平评价标准，取消了中
小学教师评职称对外语、计算机等条件的要求，更加注
重教师教学实绩。打破中学和小学界限，在中小学阶
段增设了正高级层级，破除教师晋升“天花板”，拓宽了
教师职业发展通道。

推行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改
革和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改革试点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在我省已全面落实，
全面实行“国考”，每年约有近5万人次报名参加考
试，通过率逐步提高；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
改革试点已扩大到我省11个市县，已有4万名在职
教师参加了5年一轮的定期注册。2019年，计划将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改革在全省全面推开，成为
全国第一个全省范围内实施该项改革的省份。

实施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
理改革和启动实施基层教育专业技术
人才激励机制改革试点

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海南省中小学教师
“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在全省各市县（区）
开展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理顺、完善教
师管理体制机制。省教育厅联合省委人才发展局等
四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基层教育卫生专业技术人才激
励机制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通过在国定贫困市县
设立“农村省级骨干校长”“农村特级教师”“农村省级
学科带头人（农村省级骨干教师）”等竞聘岗位和实行
乡村业务骨干对口培训等举措，探索人才向乡镇流动
的激励机制。

人
才

针对海南教师队伍人才短缺的问题，坚持一手抓引
进、一手抓培养，“引进”做大人才增量，“培养”盘活人才
存量，发挥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增强队伍的造血功能，
为海南教育实现“高位嫁接，换道超车”奠定人才基础。

印发了《海南省中小学“好校长、好教师”培养工程（2015-2020年）实施方案》《海南省中
等职业学校专业带头人（培养对象）工作室建设方案》等系列文件，有力保障了我省教师培训
政策的落实。加大对教师培训的投入，各高校也鼓励教师以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或到国内外
高校担任访问学者或学术交流等方式，加快人才成长步伐。

目前中小学建立了特级教师工作站8个、省级卓越校长工作室30个、省级卓越教师工作
室50个，培养了中小学省级骨干校长100名、特级教师156人、省级学科带头人170名、省级
骨干教师1100名，其中5名校长（园长）和4名教师入选教育部“名师名校长”领航班，中职学
校建立了23个省级专业带头人工作室，高等学校建设了一批高层次创新型团队，打造了一支
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的省级骨干校长教师队伍。

人才培养方面

人才引进方面

在分三批招聘引进全省思源学校校长26人、学科骨干教师229人的基础上

由省财政投入 1.5 亿元，实施海南省

中小学“好校长、好教师”引进工程

2015—
2017年

到贫困市县、民族
市县、乡镇学校工作的

占75%以上

其中校长51 人、学科骨干教师249 人

特级教师 34 人、正高级教师 4 人，全国劳模、全国

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2人

引进“好校长、好教师”300 名

各高校用好人才引进自主权，加大了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使公办本科高校中具有高级
职称人员数量增加了30%以上、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达到35%以上。

据统计，自去年4月13日以来，全省教育系统共新增高层次人才4689人，其中新引进省
外高层次教育人才3130人，成为海南教师队伍新的推动力量。“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千人
计划”“万人计划”等高端人才项目入选人数取得新的突破。

改
革

结合海南实际，积极推
进教师队伍建设管理改革。
从优化队伍结构，激发队伍
活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出发，近年来启动实施了多
项教师队伍建设管理改革，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公
平

我省不断推动教育公
平，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
设。落实《海南省乡村教
师 支 持 计 划（2015- 2020
年）》“黄金九条”，为农村
教育“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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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职称改革实施3年多来

乡镇以下农村教师参评高级

职称通过人数从2016年的 69 人

提高到2017年的305 人

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780 人

提高了10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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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农村特岗教师计划

2011年以来共为保亭、东方、白沙等14个
市县招聘农村义务教育特岗教师3900多人，
有效缓解了农村边远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教师紧缺状况，优化了农村教师队伍结构。
自2016年起启动实施省级学前教育农村特设
岗位教师招聘，省级每年为乡镇中心幼儿园招
聘约100名特岗教师，逐步解决乡镇幼儿园师
资不足等问题。

实施“海南省乡村教师定向
培养计划”

每年依托海南师范大学采取“县来乡去”的
办法，为我省公办乡村小学定向公费培养“一专
多能”师范生约200名；依托琼台师范学院为
公办乡镇幼儿园定向公费培养师范生约100
名，至今已有在校生895人。2019年又将公办
乡镇幼儿园定向公费培养师范生招生规模扩大
到200人。

推进城乡教师交流轮岗支教

省教育厅会同有关单位出台《关于推进
县（市、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
轮岗工作的实施意见》，对义务教育阶段在同
一所学校任职任教超过一定年限的校长教师
交流作出制度性要求，鼓励城镇学校向农村
学校、优质学校向薄弱学校交流轮岗。依托
海南师范大学持续多年实施“双五百”人才工
程，共有8000余名优秀师范生到农村学校顶
岗支教实习，5000余名农村教师被置换出来
回炉“充电”。开展“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
专项计划，从2013年起每年选派150名优秀
中小学教师到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
和革命老区支教一年。

实行农村教师工资待遇
倾斜政策

建立偏远贫困地区教师生活补助制度，惠
及近9000名偏远贫困地区行政村以下农村教
师，形成“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待遇越高”的激
励机制。实施乡村教师安居工程，满足乡村教
师从教、流动、支教的居住需求。2018年投入
2100万元，为东方、临高、乐东、白沙、保亭、琼
中等6个市县的每一所乡村学校维修、改造或
新建乡村教师公共厨房，并配备必要的厨卫设
施设备。

持续实施“海南省边远乡村
教学点小学教师培训计划”

该项目连续多年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每年对全省 3000名乡村及教
学点小学教师开展专项培训，至今已完成
1.5 万人一轮的全员培训，提高其整体素质
和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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